
【附件一】 

財團法人地工技術研究發展基金會 

基金贊助辦法 

一、 本基金會為永續經營，特訂定基金贊助辦法，以充實研究發展基金。 

二、 凡認同本基金會設立宗旨與國內發展地工技術重要性之自然人或法人，並

願意提供本基金會財物，支持本基金會各種公益活動者，得被推薦為基金

贊助人。 

三、 推薦新贊助人之推薦人須為本基金會之基金贊助人。每一位新贊助人須有

推薦人兩人。 

四、 被推薦人須為從事大地工程之管理、技術研究、教學、調查、規劃、設計、

監測、器材製造與銷售、施工等或相關行業之自然人或法人。被推薦人如

為自然人，須有從事大地工程五年以上之經驗，且曾經在本基金會出版之

刊物「地工技術」發表文章至少一篇者。 

五、 被推薦人同意被推薦時亦應同意提供不少於下列金額之財物： 

 1. 自然人：新台幣陸萬元。 

 2. 法  人：新台幣參拾萬元。 

 上列金額本基金會得定時檢討調整之。 

六、 推薦人應將被推薦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學歷、服務單位、地工相關工

作經歷及被推薦意願書提出本基金會董事會審查，經審查同意，於提供財

物後方成為本基金會贊助人。如被推薦人為法人者，其相關資料為法人名

稱、創設日期、業務範圍、負責人姓名、法人地址或通信處等。 

七、 法人贊助人在本基金會之活動中，不得有其本身之商業行為。 

八、 基金贊助人得以7折優惠價購買本基金會各種出版品或以優惠價參加本基

金會主辦之座談會或研討會。法人成為本基金會贊助人後之第一年，得免

費在本基金會出版之刊物「地工技術」內頁刊登彩色廣告一頁，其後各年

廣告得享受優惠價格。以上優惠辦法另訂之。 

九、 贊助人捐助財物，由本基金會開具收據。 

十、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生效，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89年7月13日，0505董事會通過 

中華民國108年11月19日，1106董事會修訂第八條 

 



【附件二】 

財團法人地工技術研究發展基金會 

2023年度新贊助人推介表(自然人)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學    歷 

 

 

 

服務單位  

電    話  

地    址  

電子信箱  

 

 

地工相關工作

經    歷 

 

 

 

 

地工經驗 □   本人已累積大地工程五年以上之相關經驗 

文章發表 □ 本人曾在「地工技術」發表文章(第________________ 期) 

推 介 人 
 

 

 



意願書(自然人) 
 

 

      先 生 認 同 財 團 法 人 地 工 技 術 研 究

發 展 基 金 會 設 立 宗 旨 與 國 內 發 展 地 工 技 術 之 重

要 性 ， 經        及        兩 位 先 生 推 薦

為 基 金 贊 助 人，並 願 意 捐 贈 新 台 幣 陸 萬 元 整，支

持 基 金 會 各 種 公 益 活 動 者 。  
 

 
此      致  

 

 
財團法人地工技術研究發展基金會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財團法人地工技術研究發展基金會 

2023年度新贊助人推介表(法人) 

單位名稱 
 

 

創設日期        年      月      日 

負責人姓名  

電    話  

地    址  

電子信箱  

 

 

 

 

業務範圍 

 

 

 

 

 

 

 

 

推 介 人 
 

 

 



 

意願書(法人) 
 

                      

認 同 財 團 法 人 地 工 技 術 研 究 發 展 基 金 會

設 立 宗 旨 與 國 內 發 展 地 工 技 術 之 重

要 性 ， 經 董 事 會 推 薦 為 基 金 贊 助 人 ，

並 願 意 捐 贈 新 台 幣 參 拾 萬 元 整，支 持

基 金 會 各 種 公 益 活 動 者 。  
 

 
此      致  

 

 
財團法人地工技術研究發展基金會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